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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

2024 年 4 月 12 日

表格 8

履約保證金表格

（空地展位）

大會總承建商:

南光國際會議展覽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南光大廈九字樓

電話﹕(+853) 8391 0970

傳真﹕(+853) 2871 5986

電郵 ：beyondexpo@126.com

聯絡人資料﹕

備註﹕
1. 有關申請必須連同本頁的付款方法表格及全部款項一併交回大會總承建，方為有效，否則一概恕不受

理。
2. 此表格等同票據。除參展商要求外，所有設施租賃均不會另獲發票或收據。
3. 為加強展覽場地的管理，確保所有參展商及承建商能按時完成搭建、拆卸及清除場地之棄置物，所有

空地展位參展商/承建商需繳付「履約保證金」。
4. 承建商需負責為參展商清理所有空地展位內之棄置物，搭建前需繳付保證金港元/澳門元 400.00/每平

方米（最低收取﹕港元/澳門元 5,000.00；最高收取﹕港元/澳門元 50,000.00）承建商倘有任何大型廢
物棄置在場館內，當大會代為清理後將向有關參展商徵收清理費或直接在所交付之保證金中扣除。

5. 承建商需簽署確定此表格以及繳付「承建商履約保證金」後方能入場搭建。
6. 承租人必須對其展位內人員（包括其本人、僱員、代理人、以及所邀請的訪客）對設施造成的損毀負

責。主辦機構因此更換設施或作出賠償而涉及的所有費用，須由承租人繳付。
7. 如按時完成所有展位之搭建與清潔並確保沒有任何損毀，「承建商履約保證金」將於展覽會完結後

15-45個工作天全數歸還。

支付方式:
(九) 支票付款 （祈付﹕南光國際會議展覽有限公司）

請在支票背面填上展覽名稱、公司名稱及展位編號。

(十) 直接存款或電匯至以下戶口﹕

戶名：南光國際會議展覽有限公司

銀行名稱：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帳戶 ：180101101810402（澳門元）

180111103502582 （港元）

銀行匯款代碼：BKCHMOMX
銀行地址：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中國銀行大廈

銀行電話：+ 853-2878 1828
*備註﹕

-適用於直接存款或電匯。

-銀行匯款手續費及聯繫行費用由客戶支付。

-匯款後請將銀行回執電郵或傳真至大會總承建以作確認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展商公司印鑑及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 展位號 :

聯絡人 : 職銜:

流動電話: 電話: 傳真:

電子郵箱 :

現場聯絡人: 現場聯絡人電話:

展位面積: （平方米） 履約保證金(港元/澳門元):


